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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 台灣電力公司第一及第二核能發電廠除役在即，惟乾式貯存設

施因故無法啟用或開工，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址與集中式貯存設施迄未定

案，進度持續落後，亟待檢討與協處，俾利核廢料之處置。 

我國第一、二、三核能發電廠（下稱核一廠、核二廠、核三廠）分別於 67 年、70 年、73 年

開始營運，其產生之放射性廢棄物分為高放射性廢棄物及低放射性廢棄物兩類，高放射性廢棄物

係指用過核子燃料及其萃取殘餘物，而其他放射性廢棄物均歸類為低放射性廢棄物。經查我國核

廢料之處置，因未獲各界共識，進度持續落後，前經本部數度函請經濟部檢討改善，據復為使核

廢料之處置及核電廠除役如期進行，已持續與地方溝通，並就乾式貯存設施未獲核發竣工文件等

提出行政救濟，將持續注意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非核家園推動專案小組討論替代措施集中

式貯存設施情形。經追蹤結果，核有下列事項： 

1. 第一及第二核能發電廠除役所需之乾式貯存設施，因故無法啟用或開工，除役成

本重估案迄未獲定案，亟待因應妥處，以利除役作業推動：核一廠、核二廠、核三廠運轉執照

於 107 年 12 月至 114 年 5 月屆期，自 107 年 12 月起陸續進入除役階段，按核子反應器設施

管制法及環境影響評估法等相關規定，核電廠除役除必須提報「除役計畫」外，同時須辦理

環評，於取得原子能委員會（下稱原能會）核發之除役許可後 25 年內完成除役，然因核廢料

議題仍有諸多除役推動瓶頸待克服，如：（1）廠內用過核子燃料，我國係參酌歐美先進國家

之作法，近程以廠內水池冷卻貯存、中程採廠內乾式貯存、長程則係推動最終處置之管理策

略，據台灣電力公司提供資料顯示，截至 108 年 4 月底止，核一廠、核二廠（各 2 部機）「用

過核子燃料池」貯存容量約 90.70％至 99.77％，已計畫興建「乾式中期貯存設施」（下稱

乾貯設施）因應，惟因運轉執照尚未取得，或開工所需核准文件待新北市政府等權責機關

同意，而未啟用或開工，已逾原能會 102 年 9 月核准核一廠進行乾貯設施熱測試作業，及

農業委員會核准核二廠乾貯設施水土保持施工許可證完工期限 106 年 6 月多時，致使現階

段用過核子燃料僅能暫存放於反應爐爐心或用過核子燃料池，尚無法將其從反應爐移至乾

貯設施貯放，已影響核一廠 1 號機 107 年 12 月屆齡除役拆廠作業之推動；（2）截至 108 年

4 月底止，核一廠除役計畫獲原能會 106 年 6 月核定，核二廠除役計畫經台灣電力公司 107 年

12 月提出後，仍由原能會審查中，而環評則皆尚未獲環境保護署認可（審查中），待除役

計畫及環評報告均獲審查通過後，方能取得除役許可進行實質除役作業，雖據台灣電力公

司說明，核二廠除役計畫及環評作業時程之推動尚在計畫範圍內，核一廠除役計畫環境影

響評估報告書已於 108 年 5 月 15 日經環評審查委員會通過，惟後續仍待向原能會申請核發

除役許可（表 49），以免影響除役作業推動；（3）為確保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工作順利進行，台

灣電力公司每年皆依核能發電情形，提撥後端成本至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其法定提撥率（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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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度），自經濟部 100 年

3 月 7日核定後，截至 108 年

4 月底止，已逾 8 年餘，仍

未完成重估作業，雖由台灣

電力公司 106 年 9 月將「核

能後端營運總費 用重估

案」送經濟部審查，並於

107 年 7 月依經濟部審查會

中各委員意見完成修正報告

重送經濟部審查，惟仍處於

討論後端營運計畫之技術路

徑、框架等主題及與核能發

電後端營運基金管理會委員

交換意見階段，尚未定案。

以上，相關除役所需乾貯設

施因故無法啟用或開工，除

役成本重估案仍未定案，為

免影響除役作業推動與臺灣

永續發展目標第 18項核心目標「逐步達成環境基本法所訂非核家園目標」之達成，亟待檢討，經

函請經濟部檢討妥處。據復：為順利推動除役作業，已由台灣電力公司於參與新北市政府每季舉

行之「新北市核能安全監督委員會議會前會」及「新北市核能安全監督委員會議」中，積極說明

乾貯設施問題，並已就未取得水土保持設施完工證明等提起行政救濟；另為儘速完成核能後端營

運總費用重估作業，刻於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管理會委員會議中，持續就後端營運總費用進行

檢討，俟就技術路徑、框架等主題，凝聚共識後儘速定案。 

2. 核能電廠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址之選定作業及集中式貯存設施之替代方

案等，仍處於溝通階段，亟待研謀善策妥處，以利核廢料之處置：我國現有各核能發電廠產生

之低放射性廢棄物，於 85 年以前貯放於蘭嶼貯存場（截至 108 年 4 月底止，計 100,277 桶），

85 年以後則貯放於各核能電廠廠區內（截至 108 年 4 月底止，計 111,373 桶，剩餘可容納貯存

桶數 125,852 桶），俟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完成，即可運送至最終處置場址

永久存放。經濟部於 101 年 7 月 3 日核定公告「金門縣烏坵鄉」及「臺東縣達仁鄉」為建議候

選場址，惟因未獲地方政府同意辦理公投，相關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開發計畫推動時程嚴

表 49  截至 108 年 4 月底止台灣電力公司核一、二廠用過核子
燃料貯存設施及除役作業推動概況簡表 

項 目 核 一 廠 核 二 廠 

運 轉 執 照 期 限 

（年、月） 

1 號機 107.12 1 號機 110.12 

2 號機 108.07 2 號機 112.03 

用過核子燃料貯存

容量（％） 

1 號機 99.71 1 號機 96.90 

2 號機 99.77 2 號機 90.70 

乾式中期貯存設施

（年、月） 

開工 99.10 開工 

開工所需「營建
工地逕流廢水污
染削減計畫」文
件待新北市政府
核定等，尚無法
開工。 

完工 

原能會 102.09
同意進行熱測
試作業，嗣因
尚未取得新北
市政府核發水
土保持完工證
明書，無法進
行 後 續 熱 測
試，及用過核子
燃料運貯工作。 

完工 

啓用 啓用 

除 役 

（年、月） 

計 畫 
提報 104.11 提報 107.12 

核准 106.06 核准 －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提報 105.01 提報 107.02 

核准 － 核准 － 

除 役 

許 可 
取得 － 取得 － 

註：1.表內核二廠用過核子燃料貯存容量占比，係貯存容量／（設計容量+護箱裝
載池 440 束燃料束空間）核算。 

2.資料來源：整理自台灣電力公司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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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落後，亦延宕蘭嶼貯存場遷移時程，雖經台灣電力公司規劃推動放射性廢棄物集中式貯存設

施，擬將高、低放射性廢棄物送至該設施進行中期貯存，並於 106 年 3 月將「放射性廢棄物最

終處置應變方案（集中式貯存）推行初步規劃書」及「蘭嶼貯存場遷場規劃報告（草案）」，

層報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非核家園推動專案小組討論與協調，俟凝聚共識後，據以辦理

後續事宜，惟迄未定案；而該公司未依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開發計畫時程於 105 年 3 月選

定候選場址，經原能會於 105 年 8 月裁處 1,000 萬元罰鍰後，業於 106 年 2 月要求該公司應自

106 年 3 月起 8年（即 114 年 3 月）內完工啟用集中式貯存設施，其中場址選定及土地取得作業

應自 106 年 3 月起 3 年內完成，作為蘭嶼遷場及核電廠除役廢棄物貯存解決途徑替代方案，並

以集中式貯存設施僅為「中繼站」，仍請該公司積極推動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早日

選定處置設施場址，期妥善解決問題。嗣經原能會 106 及 107 年度辦理專案檢查結果，認為該

公司在選址溝通作業、環境調查及相關計畫任務之執行，進度落後狀態仍未改善，再於 106 年

11 月、108 年 2 月陸續裁處 3,000 萬元、5,000 萬元罰鍰（已檢具未能如期推動情由提起行政救

濟）。鑑於臺灣永續發展目標第 18 項核心目標「逐步達成環境基本法所訂非核家園目標」，已

將「持續推動『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選址作業，蘭嶼貯存場儘速順利遷場」列為其

具體目標之一，爰妥善處置放射性廢棄物已為各界須面對與正視問題，然相關低放射性最終處

置選址作業推動多年，尚處於溝通作業，為免耽延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址之選定及替代應變

方案（集中式貯存設施）執行進度，並維護蘭嶼居民生活空間權益，亟待研謀善策妥處，經函

請經濟部督促與協處。據復：為順利推動選址公投作業，已由台灣電力公司成立選址公投之督

導及溝通組織，持續辦理公眾溝通與宣導工作；另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非核家園推動專

案小組業於 108 年 3 月決議通過，推動興建「放射性廢棄物中期暫時貯存設施」，後續具體內

容及規劃，將由台灣電力公司依上開小組及經濟部指示持續辦理相關作業。 

（二十九） 經濟部投資民營事業

已獲投資收益，惟部分民營事業經營

績效尚待提升，允宜加強督導各被投

資事業改善營運，以提升投資效益。 

經濟部主管投資之民營事業計有耀華玻璃

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委員會等 47 家，期末實際

投資金額為 1,381 億 2,157 萬餘元，本年度獲

配股利60億8,410萬餘元（含股票股利9,085

萬餘元），投資報酬率為 4.81％（表 50）， 

表50 經濟部主管投資民營事業概況表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項 目 
截至 107 年底止 1 0 7 年 度 

家 數 投資金額 
獲 配 股 利 
（股票股利） 報 酬 率 

合 計 47 138,121 6,084 
（90） 

4.81 

直 接 投 資 7 92,143 
3,267 
（－） 

3.73 

營業基金投資 36 45,407 
2,769 
（60） 

7.26 

非 營 業 特 種 
基 金 投 資 

5 569 47 
（30） 

8.20 

註：1.經濟部截至 107 年底止直接投資民營事業之投資金額，
計有 921 億 4,397 萬餘元，其中投資耀華玻璃股份有限
公司管理委員會之金額為 198 億 252 萬餘元，因部分股
東滯留大陸無法召集股東會，尚未獲配股利。 

2.表內經濟部主管投資民營事業計 47 家，已扣除重疊投資
之台灣國際造船公司。 

3.資料來源：整理自經濟部提供資料。 


